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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文： 
中國時報【林偉信╱台北報導】
喧騰一時、造成全台恐慌的塑化劑案，最高法院審理後認為，將塑化劑摻入起雲劑及調製果醬販售的昱伸公司負責人賴俊傑、簡玲媛夫婦，詐騙廠商、嚴重危害消費大眾身體健康，廿七日依常業詐欺等罪，將賴俊傑判刑十五年、簡玲媛判刑十二年、昱伸公司判罰金二千四百萬元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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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伸公司負責人賴俊傑（見圖中，本報資料照片/洪璧珍攝）去年五月底間昱伸公司的「黑心起雲劑」引爆塑化劑風暴，這起食品安全事件，更重創台灣飲料市場與生技食品業，因消費者信心危機，根本不敢購買相關商品，導致全台食品業者虧損數十億元，讓台灣數十年來胼手胝足，揮灑血汗所建立的國際形象，毀於一旦。
含有塑化劑ＤＥＨＰ的起雲劑，是衛生署公布的有毒化學物質，其毒性被列為「急毒性」；塑化劑ＤＥＨＰ是塑膠製造過程中，為了增加其延展性而添加的化學物質，長期食用，會影響人體免疫、神經及內分泌系統正常運作，進而導致不孕，男童生殖器縮小，女童早熟，婦女懷孕時誤食，會造成新生兒畸形物。
賴俊傑、簡玲媛夫婦，從八十五年一月四日到去年五月十六日間，在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開設昱伸香料公司；二人明知含有塑化劑ＤＥＨＰ的起雲劑，是衛生署公布的毒物，卻冒充為合格的食品添加物，出售給下游廠商，導致不知情的廠商，將起雲劑加入各式果醬、飲料內，流入市場，讓消費者食用，造成人體健康的重大危害。
一審將賴俊傑夫妻判刑十八年、十六年；二審審理後認為，賴、簡都是專科化工科畢業，昱伸也經營十八年之久，二人卻辯稱不知起雲劑含塑化劑成分，顯不足採，況且如果起雲劑真的無色無味的水果油，那為何他們在調配原料時，何需戴口罩？
高院台中分院認定賴俊傑、簡玲媛惡意欺瞞下游廠商，「毒害」消費大眾，犯後還飾詞狡辯，依常業詐欺、詐欺得利、違反食品衛生管理規定致危害人體健康等三罪，將二人分別判處十五年、十二年徒刑。最高法院昨日駁回二人上訴，維持二審判決，全案定讞。


	心得：
在看到這則報導，心想：「ㄘㄨㄚˋ賽，都喝那麼多了」，但是仔細想想，其實塑化劑對人體真的有傷害那麼大嗎？我覺得不盡然，生活中有太多東西會釋出塑化劑了，像是墊板、塑膠管、許多塑膠製品曬到太陽都會釋出塑化劑，在我們長那麼的大也不小得吸入多少的塑化劑了，如果有影響老早就會顯現在我們身上了，但是這次事態嚴重，因為是直接添加在飲料裡面，直接侵入身體裡面直接被吸收掉，這樣所造成的傷害遠遠比慢慢釋出而吸入嚴重多了，但是為甚麼要使用塑化劑？而不要使用其他的起雲劑，最主要的原因，生意人嘛，就是為了要賺錢，賺錢不外乎就是降低成本與提高售價，但是提高售價是最不明智的選擇，所以只好選擇降低成本，但是本案例的工廠為了降低成本而不惜使用對人體有害的塑化劑，雖然說成本很低，但是對社會大眾是交待不過去的，名知道對身體有害但是卻還是添加下去，但是添加時卻沒有告知下游廠商添加的是塑化劑而不是可食用的起雲劑，這個時在是害人不淺。
這件事情可以從不同觀點來說明，如果站在廠商的角度來看，能賺錢就好，不管你的死活，因為自己製造的東西有毒，自己有能力去判斷甚麼可以吃甚麼不能吃，所以在他們的眼中就是有錢就好，別人的死活不重要，我覺得這個罪很重，我覺得並不是判１５年就可以解決的，我覺得必須對這個社會負責，把所有的下落都說出來，畢竟對健康的傷害並不小，這個是站在生意人的角度來看，但是如果站在消費者角度來看，雖然價錢是考慮的目標，但是健康卻是最重要的！雖然貴了點，但是也只不過是幾塊的差別，寧願多花點錢吃的健康點，也不要省小錢而把健康都賠了進去，真不划算。
我自己認為會造成這種結果很有可能是由台灣的傳統社會的文化，怎麼說呢？傳統社會就直接認定可以省錢的就是好的，便宜的東西買來可以用就好了，反正吃了沒有立即有事就沒關係，而這個也就造成商人會添加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進去，反正沒出事情就好，等到出事情自己錢也賺夠了，等被關出來錢又是一堆可以花，甚至可以不用被關，我覺得這種陋習很恐怖，只要一不注意就習慣成自然，甚麼事情都無關緊要，這樣子競爭力就降低不少，而且人民的健康也沒什麼保障。

整篇的重點就是在於如果每個人都有同理心的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想想別人的處境再想想自己的處境，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這個樣子想的話就不會出現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